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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3          证券简称：亚星客车             公告编号：2023-090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人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2023）鄂 28 破申 16 号民事裁定书，获悉公司债务人

来凤县城市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凤客运”）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对来凤客运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4,362,995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2,926,695.5 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法院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交债权申报材

料，但上述应收账款能否及时收回及收回金额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的（2023）鄂28破申16号民事裁定书，获悉公司债务人来凤

县城市客运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金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及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被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来凤客运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4,362,995元，已计提坏账

准备12,926,695.5元。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法院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交债权申报材料，

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公司权益，避免或减少相关损失，但上述应收账款仍存在无法

收回的风险。 

 



2 

 

三、该事项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鉴于上述债权能否及时收回及收回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

公司资产与财务状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计提了坏账准备，该事项对公司正常运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目前，破产

清算的具体方案尚未出台，且破产清算程序复杂、流程较长，时间进度难以把握，该

事项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预估。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